
新西兰修订

《土地转让法》建立

现代化土地转让制度

新西兰修订后的 《土地转让

法》 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生效。

新法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建立电子档案制度。 新

法规定了电子档案管理制度， 当

事人有权申请查阅电子文件， 也

有权依规定申请电子文书证明。

二是明确 “欺诈行为 ” 定

义。 原 《土地转让法》 规定了登

记所有人不得作 “欺诈” 行为。

新法进一步明确了 “欺诈” 行为

的定义， 是指登记所有人及其代

理人在申请登记土地所有权或其

他权利时， 有伪造资料或其他不

诚实行为。

三是规定信息披露的例外情

形。 登记权利人的基本信息可对

外披露， 但除法律另有规定， 或

法院作出专门裁定外， 登记机关

不得使用或披露其税务资料信

息。

（英语编译： 杨雪 来源：

新西兰法律协会网站）

2002 年 4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27 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以下

简称 《解释》） 以立法解释的形式阐述了挪用

公款 “归个人使用” 的具体含义。 其中， 以

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个人决定

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谋取个

人利益的， 都属于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

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该立法解释中挪用公

款谋取 “个人利益” 的含义， 直接关系到对

案件的定性处理。

应当从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出发

理解认识“谋取个人利益”

挪用公款罪是自然人犯罪， 表现为犯罪

主体系国家工作人员， 犯罪客观方面系挪用

公款归个人使用。 而司法实践中， 挪用公款

可以是挪给特定的自然人使用， 例如挪用者

本人或者其他相关自然人； 也可以表现为挪

用给其他单位使用， 但是要求必须同时具备

以个人名义挪用， 或者虽是借助以单位名义

挪用， 但是挪用人从中谋取个人利益。 挪用

公款罪是典型的自然人犯罪， 只不过具有特

定身份和职务的个人在实施挪用行为时利用

了自己的相关职务便利， 因而挪用公款罪具

有滥职谋利型犯罪的特征， 必然表现为从中

攫取个人私利。

《解释》 将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给其他

单位使用， 而挪用人从中谋取个人利益的 ，

解释为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正是精准把

握了挪用公款犯罪天然具备的滥权非法支配使

用公款谋取私利的犯罪本质。

应当从罪数区分的角度出发把握

“谋取个人利益”的内涵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无论是进行非法活

动、 营利活动还是其他的用途， 都体现了个人

的利益。 这种利益， 不一定是物质利益， 也可

以是非物质利益， 即使是物质利益， 也须注意

与贿赂的区别。 挪用公款罪是单一罪名， 即系

单纯的以使用公款为目的而挪作私人使用的行

为。 如果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的同

时， 又收受公款使用人的财物， 则其行为可能

同时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 应当数罪并罚。

因此， 挪用公款罪中的 “谋取个人利益” 不同

于受贿罪中的收受贿赂， 在挪用公款给他人使

用的过程中， 收受他人小额财物， 尚达不到受

贿罪追诉最低数额的， 可以认定为 “谋取个人

利益”。 但是， 如果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

达到受贿罪入罪门槛的， 则其挪用公款的行为

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而为他人谋取利

益的行为， 应当分别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与受贿

罪， 如果仍以挪用公款罪一罪评价， 则存在评

价不充分的问题。

应当从系统立体多维的视角出发

认定“谋取个人利益”

在具体个案中， 认定挪用公款 “谋取个人

利益”， 不能仅仅局限于收受小额的财物， 应当

从挪用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出发， 围绕挪用

公款的犯罪事实， 深入挖掘挪用行为的背后是

否暗藏私心、 私利。

接续前文， 除了获取小额的物质性质的财

物利益可以认定为挪用公款 “谋取个人利益 ”

外， 实践中常见的其他能够体现个人利益的方

面包括：

（1） 通过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 取得非物

质性质的利益。

例如， 公款的使用人为挪用人在其子女升

学就业、 家人就医看病等方面提供方便和帮助，

在其亲友办事、 经营等方面提供相对应的便利，

等等。

（2） 挪用人与使用人之间存在利益合作关

系， 虽然使用人不直接给与挪用人物质利益 ，

但在使用公款前后为挪用人在其所任职的单位

以外的经营活动提供各种便利。

（3） 使用人帮助挪用人实施挪用人自身不

方便亲自施行的各种社会行为， 这些行为一般

具有违法甚至犯罪的性质。

例如， 帮助挪用人转移、 隐匿不法所得 ，

代持挪用人在有关公司的股份或者房产， 帮助

照料、 照顾挪用人的特定关系人的日常生活等

等。

（4） 使用人在与挪用人发生公款使用关系

的过程中， 挪用人授意使用人制作各类虚假的

业务报表、 资金流水等， 为挪用人所任职的单

位虚报业绩、 隐瞒亏损， 从而达到帮助挪用人

骗取单位奖励等个人私利的目的。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挪用公款谋取“个人利益”的司法认定
曹 坚

www.shfzb.com.cn

B6 法治论苑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2019 年 1 月 2 日 星期三

金融机构以核销为目的而起诉的小额债

权诉讼占据了大量的金融司法资源。 为此，

了解小额债权诉讼纠纷产生的原因和特点有

助于解决此类纠纷， 解放部分金融司法资

源。 这类纠纷的主要特点是送达难、 法院驳

回起诉和缺席审理的比例高、 审理周期长。

与此同时多元化、 非讼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没

有在小额金融债权纠纷的解决上发挥其应有

的效用。

小额债权诉讼的产生

从 2012 年到 2017 年， 上海市法院共审

结一审金融案件 47.8 万 件 ， 同 比 上 升

358.3%。 2016 年， 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审金

融商事案件 94496 件， 同比上升 6.70%， 占

该年度上海法院受理的一审商事案件数量的

69.35%， 银行卡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占据

了金融纠纷的 90%以上。 这其中， 绝大多数

是银行或金融机构进行的小额债权诉讼， 银

行卡纠纷占到了金融纠纷总量的 76.5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 15.27%， 小额债权诉

讼占据了大部分金融司法资源。

在体量庞大的的小额金融债权纠纷中，

相当一部分的金融债权纠纷并不存在实际的

争议， 银行或金融机构进行诉讼的目的也不

是为了不是实现债权， 而是为了在内部进行

核销。 根据财政部 《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

办法 （2017 年修订）》 规定， 法院执行程序

终结的裁定可作为呆账核销依据。 除打包出

售核销贷款外， 多数核销贷款均需通过法院

诉讼， 银行在拿到法院执行终结的裁定之

后， 即可在内部进行核销。 所谓核销是指金

融企业将认定的呆账， 冲销己计提的资产减

值准备或直接调整损益， 并将资产冲减至资

产负债表外的账务处理方法。 银行可以通过

核销不良债权， 重新计算利润， 国税部门也

可以据此认定呆账核销的合法性， 税前扣除

银行所得税。

“送达难”带来的困境

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 “送达难”

是法院一直难以解决的顽疾。 在小额金融债

权诉讼中， 这一问题更加明显。 诉讼中的被

告债务人为了躲避债务， 故意制造困难， 债

务人躲避送达、 更换住所、 下落不明都为法

院的送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法院无法通过

正常途径完成送达。 法院只能驳回起诉或通

过公告方式完成送达。 另一方面， 因各银行

对信用卡新增用户往往有具体要求， 故为了

完成开卡指标， 部分业务人员并未审慎核实

申请开卡人的相关信息， 导致一旦进入诉讼

后， 因持卡人填写的联系地址、 单位存在虚

假内容， 而无法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 不

得不进行公告送达。

“送达难” 使得小额金融债权诉讼呈现

出三个特点：

首先 ， 法院驳回起诉的比例较高 。

2013—2017 上海市的一审银行卡纠纷中 ，

简易程序中的驳回起诉才裁定占据了简易程

序文书的 47.5%。 法院驳回起诉大多是因为

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被告住所地信息， 经法院

通过邮政部门送达， 无法送达被告， 且金融

机构也无法进一步提供被告其他身份信息，

对于被告债务人身份信息的真伪， 法院无法

予以确认。 这样一来， 也就没有明确的被

告， 法院只能驳回起诉；

其次， 小额金融债权诉讼案件的审理周

期普遍过长。 贷款人故意逃避债务而下落不

明， 导致了送达、 保全、 审理、 执行等程序

繁杂冗长， 银行实现债权周期也随之增加。

这并不是上海的特殊情况， 在金融借贷盛行

的温州， 审理周期过长也给银行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

最后 ， 缺席判决适用比例较高 。 2013

年—2017 年上海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中， 银行卡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中的缺席判决

比重分别达到了 45.33%和 43.66%。

案件分流重任的化解

大量的小额金融纠纷涌入法院， 使得法院

不堪重负。 那么多元化和非讼化纠纷解决机制

是否可以承担起案件分流的重任呢？

在部分金融纠纷中，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否认多元化机制在

当前小额金融债权纠纷中缺位的基本事实。 上

海市金融仲裁院成立于 2007 年， 是专门为解

决金融纠纷成立的仲裁机构。 2015 年其受理

金融案件 484 件 ， 争议金额人民币 30.78 亿

元。 2016 年， 受案数量仅为 341 件。 2017 年

也只有 592 件， 争议金额 31.48 亿元， 较 2016

年的 37.54 亿元减少了 6.06 亿元 ， 减幅为

16%。 金融仲裁并未承担起分流金融纠纷的重

任， 绝大多数的金融纠纷还是涌入了司法程

序。

仲裁机制在金融纠纷领域的缺位在世界范

围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

院在 2013 年进行的调查表明， 56%的能源部

门受访者和 68%的建筑部门受访者人倾向于使

用仲裁来解决纠纷； 而在金融服务领域， 82%

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优先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纠

纷。 调解也未能在小额金融债权纠纷发挥案件

分流的作用。 一方面， 由于债务人信息不全或

恶意透支、 消费后更换住所、 下落不明， 此类

纠纷只能通过缺席审判方式审理， 缺席审理比

例较大导致了调解率的低。 另一方面， 银行内

部调解授权机制尚未完善， 银行卡纠纷的调解

率较低。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非讼化

程序都是优化司法资源、 减轻法院负担的重要

工具。 与国外的非讼化程序相比， 我国的督促

程序基本上形同虚设。 我国目前的督促程序实

行的是形式审查。 债务人只需提出简单的异

议， 督促程序自当终结。 债务人无需附加任何

条件或承担举证责任， 提出异议几乎没有任何

成本。 在督促程序中， 债务人的第一反应往往

都是终结督促程序， 转入普通程序， 拖延时

间。 而在德国支付令案件中， 只有 10%的债务

人提出异议。 另一方面， 督促程序并未与诉讼

程序建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 债权人只得另行

起诉而不能直接转入诉讼， 督促程序中所做的

审查并不会在随后的诉讼程序中发生效力， 这

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督促程序沦为诉

讼程序的热身活动。 银行既不能通过督促程序

来实现小额金融债权， 也不能以支付令作为核

销的依据。

2013 年至 2017 年上海市的督促程序案件

数量只有 51 个， 涉及到金融纠纷的仅有一例。

在该案中， 申请人在支出 8181.67 元的申请费

用之后， 因法院无法将支付令送达被申请人，

督促程序予以终结。

上海市法院在小额金融债权诉讼的审理工

作对上海市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截止 2017 年末， 上海银行业资产总额

14.75 万亿元， 各项贷款 6.72 万亿元， 同比增

长 12.9%； 不良贷款余额 380.3 亿元， 较 2016

年末减少 23.79 亿元； 不良贷款率 0.57%， 较

2016 年末下降 0.11 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 上海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与

全国相比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这与上海法院一

直以来高效率的金融审判是分不开的。 但是应

当看到， 金融债权纠纷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上海法院受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数量连年增

长。 维护金融债权， 加强司法应对， 仍是上海

市司法系统的重要课题。

（张婷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硕士

生导师； 苏伟康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诉讼法学

研究生）

小额金融债权纠纷的产生和特点
张婷 苏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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